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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在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Ｂ２

多功能厅以现

场会议形式召开。本行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７９

，

３６４

，

６２３

，

１２３

股，为有权出席并可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４６

人，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１８

，

７６８

，

４２５

，

１８４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３０９２８０％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３

Ｈ

股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１８

，

６８５

，

３１３

，

５０１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１８９

，

１８１

，

０１３

，

７０７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２９

，

５０４

，

２９９

，

７９４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８．２７９５３０％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７．７１８３１４％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５６１２１６％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人数

４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８３

，

１１１

，

６８３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０２９７５０％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陈四清副董事长主持，本行在任董事

１３

人，出席

１３

人；本行在任监事

８

人，出席

７

人，项晞职工监事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本行董事会

秘书、公司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议案

票数（

％

）

是否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关于选举王伟先生为本行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１７

，

３０９

，

１０１

，

７２８

（

９９．３３２９３７％

）

１

，

２７８

，

９７３

，

６４２

（

０．５８４６２４％

）

１８０

，

３４９

，

８１４

（

０．０８２４３９％

）

是

２

审议批准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长、 执行董事、监

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２１８

，

４９０

，

９１１

，

６４０

（

９９．８７３１４７％

）

１４６

，

９００

，

２１４

（

０．０６７１４９％

）

１３０

，

６１３

，

３３０

（

０．０５９７０４％

）

是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均以过半数赞成获得通过。

在表决第

１

项议案时，

Ａ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４

，

９６８

，

３１６

股，同意票比例

为

９９．８５％

；反对

１

，

１２１

，

９８０

股，反对票比例为

０．１４％

；弃权

８９

，

８８０

股，弃权票比例为

０．０１％

。

在表决第

２

项议案时，

Ａ

股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０４

，

５９７

，

２１６

股，同意票比例

为

９９．８０％

； 反对

１

，

４７１

，

０６０

股， 反对票比例为

０．１８％

； 弃权

１１１

，

９００

股， 弃权票比例为

０．０２％

。

王伟先生出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

之日起开始计算。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布的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行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浏览并下载。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宁律师和柳思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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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理财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选择适当的时机购买银行、信托、

券商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以及通过新股配售、申购、债券投资进行财务投资，投资额度以不

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为上限，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目前，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

１４３．４７

亿元，董事会对外投资上限为

５０．２１

亿元）；自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在

３０

个月内有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

告》【

２０１３－１１

】）。

一、投资理财概述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近期购买了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累

计金额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尚未收回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具体如下：

双汇发展投资理财情况表

序

号

受托

人名

称

产品名称

投资理财

金额（万

元）

购买日 到期日

截止公告

日实际收

回本金金

额（万元）

截止公

告日实

际收到

投资收

益（万

元）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

易

１

兴 业

银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２０１４／９／１１

否

２

交 通

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３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１．９２

否

３

交 通

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３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３５０００ １１８．９０

否

４

兴 业

银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５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３５０００ ６０．４１

否

５

交 通

银行

“蕴通财富？ 日增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７ ２０１４／１０／１６

否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２３

二、投资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控制子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开户银行， 此类银行均为

公开上市银行或全国性商业银行。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以短期为主，均不超过三个月，产品类型为保本保收益型

和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４．０％－４．９％

。

四、投资理财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理财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投资理财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发行的低风险型理财产品， 其目的是为充分利用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额外收益。 选择低风险型投资理财产品，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司资

金安全，降低投资风险，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存在政策风险、利率风险、流

动性风险、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管理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为有效防范和控制投资理财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本公司制定了《投资理财管理制度》，

确定了由公司经营层决策，公司专门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内部控制措施，在具体业务办理时充

分评估和防范风险。

五、公司近期投资理财的披露情况

（一）本公司曾公告了公司此前发生的投资理财的情况，详细情况如下：

１．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２０１３－１１

号）。

２．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年报告》。

３．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３

年半度年报告》。

４．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公告的更正公告》。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自上述公告发出之后，公司近期发生的投资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扣除已披露金额外公司近期累计进行投资理财的金额共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详见《双汇发展投资理财情况表》），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４６％

。截至本报

告日正在进行投资理财金额为

６１

，

６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２９％

，未超过董事

会审议批准的投资理财额度上限

５０．２１

亿元人民币。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署的投资理财合同。

以上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4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4－04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获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王老吉大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

"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

"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重庆五院

"

）关

于王老吉大健康公司诉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

加多宝中国公司

"

）虚假宣传纠纷一案

的

"

（

2013

）渝五中法民初字第

00345

号

"

《民事判决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是

"

王老吉

"

商标的被许可人，生产销售

"

王老吉

"

凉茶产品。 王老吉大健

康公司调查发现，在重庆地区，加多宝中国公司生产的

"

加多宝

"

产品的外包装、附带宣传单页

和现场广告中，以突出的字体进行

"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

"

的广告宣传。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认为，加多宝中国公司上述广告宣传会使消费者得出以前的红罐

"

王老

吉

"

凉茶已经更改为现在的

"

加多宝

"

凉茶的结论，且误认为现在市场上王老吉大健康销售的红

罐

"

王老吉

"

凉茶属于非正宗凉茶或属于假冒商品，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损害了王老吉大

健康公司的合法权益，给王老吉大健康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构成了对王老吉大健康

公司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的诋毁，遂诉至重庆五院。

二、诉讼判决情况

近日，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收到重庆五院

"

（

2013

） 渝五中法民初字第

00345

号

"

《民事判决

书》，判决结果如下：

1

、确认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发布的包含

"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

"

广告词

的宣传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虚假宣传行为；

2

、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并销毁、删除和撤换包含

"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改名为加多宝

"

广告词的产品包装和电视、网络、视频及平面媒体广告；

3

、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以消除影响

（声明内容须经重庆五院审核）；

4

、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

开支

40

万元；

5

、驳回原告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负担。

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五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诉讼对本公司利润的影响

不构成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4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4－04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获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王老吉大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

"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

"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重庆五院

"

）关

于王老吉大健康公司诉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

加多宝中国公司

"

）虚假宣传纠纷一案

的

"

（

2013

）渝五中法民初字第

00346

号

"

《民事判决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是

"

王老吉

"

商标的被许可人，生产销售

"

王老吉

"

凉茶产品。 王老吉大健

康公司调查发现，自

2013

年

3

月起，加多宝中国公司陆续在媒体上发布包含

"

中国每卖

10

罐

凉茶

7

罐加多宝

"

的广告，广告涉及平面媒体、电视广告及网络视频。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认为，普通消费者以一般注意力看到涉案广告内容，会得出

"

中国每卖

10

罐凉茶，其中有

7

罐是加多宝凉茶

"

的结论，获得得出

"

加多宝牌凉茶的销售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王老吉等其他品牌凉茶市场占有率不足

30%"

的结论，其中

"

数据来源

"

的广告标注，会进

一步增强普通消费者的错误认知，遂诉至重庆五院。

二、诉讼判决情况

近日，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收到重庆五院

"

（

2013

） 渝五中法民初字第

00346

号

"

《民事判决

书》，判决结果如下：

1

、确认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发布的包含

"

中国每卖

10

罐凉茶

7

罐加多宝

"

广告的宣传行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虚假宣传行为；

2

、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并销毁、删除和撤换包含

"

中国每卖

10

罐凉茶

7

罐

加多宝

"

广告词的产品包装和电视、网络、视频及平面媒体广告；

3

、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以消除影响

（声明内容须经重庆五院审核）；

4

、被告加多宝中国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40

万元；

5

、驳回原告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负担。

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五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4日

证券代码：000404� � �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4-056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关于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一年以内、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的每

日动态余额不超过

4

亿元（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司与九江银行景德镇分行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书及相关文件，公司以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认购九江银行发行的

"

久赢理财

-

卓越

41

号

"

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

: "

久赢理财

-

卓越

41

号

"

人民币理财产品；

2

、产品期限

: 88

天；

3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4

、内部风险评级：

1R

（极低风险）；

5

、投资期限：

2014

年

8

月

04

日

-2014

年

10

月

31

日（算头不算尾）

6

、预期收益率

:5.40%

（年化）；

7

、投资总额：

2,000

万元；

8

、资金来源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9

、投资方向

:

本期产品募集资金，主要投资方向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金融债、优质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债、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金融工具。

10

、理财产品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

:

实际到期日，九江银行按客户认购金额将本金和收

益全额支付给客户。

11

、公司与九江银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合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合计投资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4%

。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且尚未到期的余

额共计

31,100

万元（含本次购买的

2,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5%

。本次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79�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4-032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热电”）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

权的议案》，公司与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控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签

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中南控股持有的江苏热电

３０％

股权。 截止协议签订

日，江苏热电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实缴（即首次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南控股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公司出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收购中南控股首次

出资的

１

，

５００

万元（江苏热电实收资本的

３０％

），中南控股剩余未出资部分，公司将根据本次股

权转让后江苏热电新的公司章程履行后续出资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江苏热电的股权结构图对照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出资额（万

元）

首次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

元）

首次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３

，

５００ ７０％ １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３０％ ０ ０ ０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苏热电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根据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老码头

１４７

号

３０２

—

３０５

室

注册资本：

１３

，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建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咨询。

中南控股由

２

个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其中吴建荣出资

１１

，

９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

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中南控股各股东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建荣

１１

，

９７０ ９０％

史凤香

１

，

３３０ １０％

合 计

１３

，

３００ １００％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溧阳市溧城镇芜申路

１

号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蒸汽、热水生产，热能转换副产品销售，热电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７０％

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３０％

合 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江苏热电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１

，

６７５

，

０７１．１５

总负债

１

，

７５７

，

５００

净资产

４９

，

９１７

，

５７１．１５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８２

，

４２８．８５

净利润

－８２

，

４２８．８５

３

、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热电的实收资本作为收购价格的计价

依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

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日江苏热电的出资情况，双方按以下方式完成股权转让：

（

１

）中南控股已出资的

１

，

５００

万元（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部分，公司以现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

（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的方式收购（江苏热电实收资本的

３０％

）；

（

２

）中南控股未出资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叁仟万元）人民币部分，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后江苏热电

新章程出资。

（二）收购价款支付

在以下条件满足后七个工作日内由公司支付至中南控股指定帐户；

（

１

）确认其完全遵循其于股权转让合同项第五条款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

２

）在中南控股配合下，江苏热电已办妥本次交易中转让股权之工商变更登记及所有涉及

行政许可事项的变更登记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

３

） 中南控股向公司交付转让股权全部过户至公司名下已在工商机关有效备案证明及工

商机关颁发的更新后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文件，以反映公司为持有江苏热电

３０％

股权的股东。

（

４

）双方一致认可的其他事项。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江苏热电其余

３０％

股权，系为满足经营需要，提高经营决策效率。 本次交易有助

于公司增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水平。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变动。 所需资金系利用自有资

金解决，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２

、《关于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4日

券代码:000028、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 B� � � �公告编号:2014-32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６

月累计获得的政府补

助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１

城市共同配送试点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穗经贸函【

２０１４

】

４０９

号

２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补助资金

２

，

２７７

，

１００．００

深财科【

２０１４

】

４６

号

３

战略新兴产业品牌培育资助项目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经贸信息计财字【

２０１３

】

１６８

号

４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药南宁医药仓储中

心项目”发展扶持基金

６

，

０６０

，

１８７．００

南经地协（

２００９－０２

）号

５

智能医药供应链平台科技项目

５９１

，

０１６．００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办法》

６

综合支持贷款贴息项目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福府办【

２０１３

】

７

号

７

旧区改建房屋拆迁补偿款

１

，

３４９

，

２０４．２８

８

医疗储备贷款贴息

４４０

，

９００．００

桂财企函【

２０１４

】

１１６

号

９

广州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项目

４１９

，

１４６．５６

穗发改贸【

２００９

】

２２

号

１０

医药研发制造基地项目资金

３０５

，

２４６．７６

深发改【

２０１０

】

６６８

号

１１

商贸流通业发展资金第二批扶持项目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穗经贸函【

２０１２

】

１０８７

号

１２

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６２

，

１０８．７８

深发改【

２０１２

】

１５８３

号

１３

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金

１２２

，

３０５．９８

苏财教【

２０１０

】

２１８

号、太科

字 【

２０１２

】

９

号 、 苏 财 教

【

２０１１

】

２５６

号

１４

综合支持贷款贴息项目

１０８

，

３００．００

福府办【

２０１３

】

７

号

１５ ２０１３

年市商贸流通业发展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穗经贸函【

２０１３

】

１３８３

号

１６

其他金额小于

１０

万元的补助合计

７５４

，

８２３．３７

略

合计

１４

，

５７５

，

３３８．７３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获得的上述各项政府补助将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 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全部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其中

１１

，

２７６

，

２８０．５３

元为本期实际收到的金额，余

下

３

，

２９９

，

０５８．２０

元为以前年度收到并确认为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本期摊销转入。 上述补助

将相应增加公司本年度净利润。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公告编号:【CMPD】2014-042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举行

,

会

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1

人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招商置地收购广州招商

49%

股权交易的

议案》的议案。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四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 � �公告编号:【CMPD】2014-043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资产重组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交易尚需香港联交所核准及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招商”

)

与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置地”

)

之全资子公司华敏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

敏”

)

于

2014

年

8

月

3

日签署协议

,

深圳招商拟将其持有的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广州招商”或“标的公司”

)49%

股权转让给华敏。上述待售股权的转让代价约为人民币

121,277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以专人送达、电

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举行

,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1

人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于招商置地收购广州招商

49%

股权

交易的议案》的议案。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

、买方

:

华敏

,

于香港注册

,

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置地之全资子公司

,

主营业务

:

投资

控股。 本公司持有其

74.35%

的权益性资本。

2.

卖方

:

深圳招商

,

系本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

,

主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权益性资本。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公司

广州招商

,

主营房地产业务。 招商置地之全资子公司汇聚投资有限公司及华敏分别持有其

30%

及

21%

的权益性资本

,

深圳招商持有其剩余

49%

的权益性资本。

2

、交易标的控制的子公司及投资项目

交易标的

控股子公司

项目名称 计划用途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未售面积（平

方米）

广州招商持

股比例

佛山臻园 依云公馆 住宅、商业

３１３

，

５８９ ３０６

，

３７９ ５５％

佛山鑫城 依云水岸 住宅、商业

６５５

，

７１６ １６

，

５０７ ５０％

佛山依云 依云天汇 住宅、商业

３０１

，

８１８ ９９

，

８５０ ５０％

佛山上园 依云雍景湾 住宅、商业

２３３

，

８５２ ２１７

，

７８６ ５０％

佛山德胜 公园

１８７２

住宅、商业

３０３

，

１３２ ２６７

，

３２０ １００％

佛山凯达城 招商置地中心 商业

２２３

，

５５６ ２１７

，

４８０ ５１％

重庆依云 依云江湾 住宅、商业

５３２

，

２４６ ５０２

，

１９８ １００％

广州依云 万博 商业

１２４

，

９０６ １１２

，

８５９ １００％

（注）

合 计

２

，

６８８

，

８１５ １

，

７４０

，

３７９

注

:

于公告日

,

广州依云由广州招商拥有

100%

权益。 根据招商置地

2014

年

7

月

31

日的公

告

,

广州招商与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联新”

)

及广州依云定立合作协议。

于合作协议项下交易

(

广州招商向深圳联新出售广州依云

49%

股权事宜

)

完成后

,

广州依云将由

广州招商及深圳联新分别拥有

51%

及

49%

权益。 该交易预期将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或之前完

成。

3

、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的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３６２

，

６０３．６ ３６２

，

６０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万元）

１０８

，

０２３．４ １１７

，

４７０．９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成交金额、支付方式

深圳招商将持有的广州招商

49%

股权以约人民币

121,277

万元转让给华敏

,

华敏将以现金

支付上述对价。

2

、交易批准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招商置地董事会及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但尚需香港联交所核准及招商

置地股东大会批准。

3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考标的公司经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的财务数据

,

以及仲量联行企业评

估及咨询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拥有的项目评估值

,

交易双方商定的上述标的公司股权交易价

格约为人民币

121,277

万元。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买方和卖方分别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

因此交易的实施对公司

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而广州招商

49%

股权注入招商置地后

,

广州招商将成为招商置地

的全资子公司

,

一方面会减少本公司与招商置地的关联交易

,

提高双方的经营管理效率

;

另一方

面将有效夯实招商置地的业绩基础

,

壮大境外平台

,

拓展融资能力

,

促进公司更高效的发展。

六、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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